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5 日立法院第 8 屆第 7 會期第 10 次會議通過（公報初稿資

料，正確條文以總統公布之條文為準） 

 

廢止「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條例」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條例 

1.中華民國 81 年 1 月 13 日總統（81）華總(一)

義字第 0207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24 條 

2.中華民國 89 年 1 月 12 日總統（89）華總一義

字第 8900002270 號令修正公布第 2 條條文 

3.中華民國 91 年 6 月 12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100120630 號令增訂公布第 15-1 條條文 

第 一 條  行政院為處理公平交易法所定事項，依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九條

規定制定本條例，設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  本會對省（市）、縣（市）主管機關執行公平交易法所定事項，

有指示、監督之責。 

第 三 條  本會就主管事務，得請地方主管機關協助辦理或委託其辦理之

。 

第 四 條  本會設左列各處、室： 

一、第一處。 

二、第二處。 

三、第三處。 

四、企劃處。 

五、法務處。 

六、秘書室。 

第 五 條  第一處掌理左列事業關於獨占、結合及聯合行為之調查處理事

項： 

一、農、林、漁、牧、狩獵業。 

二、商業。 

三、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四、金融、保險、不動產及工商服務業。 

五、社會服務及個人服務業。 

第 六 條  第二處掌理左列事業關於獨占、結合及聯合行為之調查處理事

項： 

一、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二、製造業。 



三、水電燃氣業。 

四、營造業。 

五、其他相關或不能歸類之行業。 

第 七 條  第三處掌理左列事項： 

一、關於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之調查處理事項。 

二、關於妨礙公平競爭行為之調查處理事項。 

三、關於仿冒行為之調查處理事項。 

四、關於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表徵及廣告行為之調查

處理事項。 

五、關於損害他人營業信譽行為之調查處理事項。 

六、關於多層次傳銷行為之調查處理事項。 

七、關於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之調查

處理事項。 

第 八 條  企劃處掌理左列事項： 

一、關於公平交易政策之研擬事項。 

二、關於應依公平交易法公告事項。 

三、關於公平交易業務研究發展與管制考核事項。 

四、關於國內外公平交易資料之蒐集及經濟分析事項。 

五、其他有關公平交易企劃事項。 

第 九 條  法務處掌理左列事項： 

一、關於公平交易法規之研擬修訂事項。 

二、關於公平交易法令之諮詢事項。 

三、關於公平交易法制問題之研究事項。 

四、關於罰鍰之執行事項。 

五、關於刑事違法案件移送事項。 

第 十 條  秘書室掌理議事、文書、印信、出納、庶務、公共關係及不屬

於各處、室事項。 

第十一條  本會置委員九人，任期三年，任滿得連任。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

，特任，綜理會務；一人為副主任委員，襄助主任委員處理會務，職

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其餘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均由行

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 

委員出缺時，其繼任人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本會委員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第十二條  本會委員之任用，應具有法律、經濟、財稅、會計或管理等相關

學識及經驗。 

第十三條  本會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於任職期間不得參加政黨活動，並依



法獨立行使職權。 

第十四條  本會委員會議職權如左： 

一、關於公平交易政策之審議。 

二、關於公平交易行政計畫方案之審議、考核。 

三、關於執行公平交易法之公告案、許可案、處分案之審核。 

四、關於公平交易法規之審議。 

五、委員提案之審議。 

六、其他依法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第十五條  本會每週舉行委員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以主任委員為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

主任委員代理。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均不能出席時，由委員互推

一人為主席。 

會議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 

開會時，得邀請學者、專家及與議決事項有關之其他行政機關

或事業派員列席，陳述事實或提供意見。 

第十六條  本會置主任秘書一人，參事三人，處長五人，職務均列簡任第十

二職等；副處長五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室主任一人，專門委

員三人至五人，職務均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科長三十一人

至三十三人，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秘書五人至七人，視察八人至十

八人，職務均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其中秘書三人，視察六人

，職務得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專員二十人至三十人，分析

師一人至三人，管理師一人至三人，職務均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

等；設計師三人至五人，職務列薦任第六職等至第八職等；科員五十

一人至六十五人，職務列委任第五職等，其中三十三人職務得列薦任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助理設計師二人至四人，管理員一人至三人，

職務均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辦事員十二人至十八人，職務列

委任第三職等至第四職等；書記九人至十一人，職務列委任第一職等

至第三職等；雇員六人至十人。 

第十七條  本會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前項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十八條  本會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

職等，依法辦理歲計、會計事項。 

前項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十九條  本會設統計室，置統計主任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



職等，依法辦理統計事項及本會資訊系統之建立與維護事項。 

前項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二十條  第十一條及第十六條至第十九條列有官等職等人員，其職務所適

用之職系，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八條之規定，就有關職系選用之。 

第二十一條  本條例施行前，經濟部物價督導會報原以臨時機關性質依派用

人員派用條例審定准予登記有案之現職人員，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

格者，於經濟部物價督導會報歸併本會後，參加考試院所舉辦之公

開競爭考試；未通過考試者，得繼續任原派相當官等職等之職務至

離職為止。 

第二十二條  本會得視業務需要，遴聘學者、專家為顧問，均為無給職；其

遴聘辦法另訂之。 

第二十三條  本會會議規則、辦事細則，由本會訂定，報請行政院備查。 

第二十四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